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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疏忽”遭舆论指
责，悲剧为何不断发生？

尽 管 尚 无 明 确 数 量 统
计，但因家长监护失职导致儿
童交通意外、坠亡、被锁车中
因高温窒息死亡、溺水身亡的
不幸事件屡见报端。

2017 年，天津一父亲抱
着 2 个孩子在商场栏杆处看
夜景，孩子打闹坠亡；2018
年，8岁双胞胎跟随母亲在青
岛一沙滩游玩，在母亲刷手机
的几分钟内溺亡；2021 年中
秋，深圳一名 3岁女童被父母
遗忘在车内窒息身亡……今
年 10月，悲剧再次上演，父亲
返回取手机，将 4岁女童独自
留在沙滩上，她在水边摔倒后
消失在了海浪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
主任童小军看来，对于监护人
的儿童忽视行为，目前我国立
法上的确存在空白。“与儿童
保护相关的处罚，现在是零星
的，比如刑法里有一部分与未
成年相关的规定，但更多的是
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相
关保护性处置，而针对儿童伤
害的受害人以及施害人的系
统性、科学性的保护或处罚罪
名较缺乏。”

她认为，儿童保护即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最核心的就
是保护儿童免遭人为伤害。

“我们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保护
的这个核心认识十分缺乏，没
有意识到未成年人保护跟我
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父母
很多时候都有伤害儿童的行

为，但自己意识不到，只有孩
子出现了明显的精神或行为
问题之后，才意识到有些事
是做错了。”

疏忽致儿童伤亡，监护
人该不该被追责？

监护人失职致儿童伤亡
应承担何种责任？我国法律
是否有相应规定？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
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说，无
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看，
未成年人都是需要被照顾和
保护的特殊群体。我国对于
儿童监护人保障未成年子女
健康成长的职责要求，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都有相应规定。

他指出，“父母责任”通
常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
上海 4 岁女童案件的父母是
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还要看
刑法如何评价父母因主观疏
忽行为而导致的未成年子女
丧生的后果。

据介绍，就目前刑法规
定而言，当未成年人父母或
监护人主观故意且实施了较
为严重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行为时，刑法给予了严
厉打击，如故意杀人罪、故意
伤害罪、虐待罪等。而当未
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对侵害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不具
备主观故意时，刑法的评价
则较审慎。

“我国刑法规定，过失犯
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

任，主要强调的还是主观故意
的情况，但对于监护人照管上
的过失行为，如何来追究刑事
责任，是空白的，没有这方面的
具体规定。”广东大同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永平说。

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在
2022 年刊载于《少年儿童研
究》的一篇名为《父母监护疏忽
行为入刑再探讨》的文章中，作
者 整 理 了 2017—2021 年 的
119起父母监护疏忽导致未成
年人伤亡的案件，发现其中适
用刑法的案件仅占3.36%。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梳
理类似判决书也发现，不少
儿童溺亡、坠亡等意外事件
中，因监护人未尽到职责的，
都被法院认定承担主要责
任。不过，鲜有对父母追究
刑事责任的案例。

法理情理存“龃龉”，设
“疏忽照顾儿童罪”可行吗？

鉴于父母监护失职问题
频发，有网友建议设“疏忽照
顾儿童罪”，强化监护人的法
律责任。近几年法律界人士
已有类似呼吁，也曾有全国
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未
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

“入刑”的建议》。
张鸿巍介绍，就“（儿童）

疏忽”而言，通常指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未能提供未成年人生长
所需的食物、住所、衣物、医疗护
理或监管，以致其健康、安全和
福祉受到伤害。上海4岁女童
案件则属于“疏忽”中最严重的
情 形 ——“ 致 命 疏 忽 ”（fatal
child neglect）。在域外，“致
命疏忽”可能被归类于“过失杀
人罪”等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童小军对此建议持赞成
态度。在她看来，我国法律
对于儿童的保护仍有提升空
间。“现在讨论确立疏忽照料
罪，是社会大众为解决这个案
例提出的建议，其实也是完善
我国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政策的建议。我国整个的未
成年保护制度的建立过程，和
现在讨论的疏忽照料罪比较

类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个
别案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
明了我们的儿童保护其实是
零散的，不系统。”

童小军认为，未成年人
保护需要有一系列跟未成年
保护相关的立法，应根据对
儿童的人为伤害的情形，设
立相应的罪名以及量刑的标
准。儿童忽视罪与其它的虐
待罪等儿童伤害行为相比，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施
害人主要是监护人或主要照
料者。另外，儿童忽视罪之
下包含了照料忽视、情感忽
视、医疗忽视、安全忽视等六
个方面的内容，如确立罪责，
也需要考虑不同的情形。“如
大家目前关注的事件，从儿
童忽视的角度，核心是安全
忽视或安全疏忽。”

她指出，立法设置“疏忽
照顾儿童罪”这样的罪责条
款，一方面可以起到惩罚和
警示作用，以便系统、科学地
去处理类似案件，另一方面，
可以让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
的人员有法可依，能提前去
宣传、教育，起到预防作用。

“设‘疏忽照顾儿童罪’
有利于弥补我国关于家长因
过失行为导致未成年人发生
危险的法律空白。”朱永平称，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除了父
母，也有可能是其他近亲属
或机构，不宜过多考虑父母
情感问题而选择忽略其法律
责任。只要负有监护的法律
责任，又没有悉心照顾，导致
未成年人危险结果的发生，
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他也强调，法律责任的
大小应根据监护人主观过失
程度，比如是否能够预见危
险发生，发生危险的意外程
度，导致的结果是否严重等
综合因素认定是否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建议在治安管理
处罚法修改中加入“疏忽照
顾儿童”处罚条款，通过轻型
犯罪的追究方式，做为一个
过渡。如果之后还有较极端
的案例，再过渡到刑法立法
来追究。

专家称法律不是唯一办
法，儿童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

不过，受访专家也认为，
儿童疏忽防治是一项社会命

题，仅寄希望于法律完全
解决问题不太现实。在入
罪之外，也需强化社会配
套措施，筑牢儿童安全“防
护墙”。

童小军指出，很多家
长其实是无意识地犯罪或
犯错。如果要追责，一定
要弄清楚父母有没有接受
过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宣
传或教育。“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一定要提前去
宣传，对父母的监护履职
过程予以指导，尤其是那
些对自身监护伤害行为缺
乏意识的家长，让家长知
道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导
致儿童安全问题，学会预
防和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在她看来，在未成年
人保护整体的工作中，政
府有责任和义务去开发整
个社会的心智。“首先需要
法制健全，启发民心的制
度也要健全，然后再说监
护人有没有遵守法律？如
果遵守了怎么做？没有遵
守是什么原因？如无特殊
原因，那当然该处罚。”

她认为，儿童保护是
全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在
公共场合。家庭的确第一
重要，但在很多时候是无
能为力的，需要政府来兜
底，还需要社区、学校、社会
组织等做好服务。

张鸿巍建议，预防此
类悲剧发生，可以从两点
做起。一方面，引导父母
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从
家庭、社会、国家层面为未
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健
康、友好的成长环境。另
一方面，在打击故意侵害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
同时，通过多元立法敦促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履行监
护责任，避免因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过失而造成不可
挽回的严重后果。

“从长远来看，适当谨
慎借鉴域外经验，未来或
可适时增设‘疏忽照顾未
成年子女罪’，以进一步加
强父母或监护人的法律意
识、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
健康，但暂时仅限于造成
未成年子女死亡或重大伤
残以追究刑事责任。”张鸿
巍说。 邵萌

女童海滩走失悲剧后——

照顾儿童“疏忽”
能否入罪？

网上热传的疑似事发现场监控录像显示网上热传的疑似事发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失踪失踪
女童黄某某最后的影像显示孩子正独自跑向海边女童黄某某最后的影像显示孩子正独自跑向海边。。

上海 4 岁女童海滩走失的消息公布以
来，一直牵动着全网的心。半个月后的 10
月19日，上海浦东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宁
波市镇海区某滩涂发现一具女童遗体，经
法医提取女童遗体生物特征检测比对及家
属辨认，确认该遗体系浦东失踪女童黄某
某。

尽管谴责家长已于事无补，但该事件
还是让“监护人疏忽致儿童死亡应否担责”

再次成为焦点，也产生了泾渭分明的两种
声音。

一种称，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对其
安全有监管义务，呼吁设立“疏忽照顾儿童
罪”；另一种则认为，即使入罪，对大多数父
母也不足以起到更多预防作用，还会造成
二次伤害。

为何因家长监护失职导致儿童伤亡的悲
剧时有发生？谁又该为陨落的生命负责？

由于事发现场并
没有全程的监控，整个
事件的过程已无法客
观还原，只能通过孩子
父母的讲述和警方调
查得到的影像，去进行
片段式拼凑。但光是
看到幼小的女孩，独自
站在潮来潮去的海滩
上，之后在水边摔倒
后，消失在海浪中的画
面，都已经足以让人心
碎。即便再怎么体恤
孩子父母的心情，再怎
么往善良的方向去思
考和看待，都不能否
认，正是监护人的疏忽
大意，直接导致了这场
悲剧的发生。

如果孩子父亲不
是因为取手机而独自
离开，而是带着孩子一
起离开海滩，或是等孩
子的母亲或者姥姥过
来照料之后再离开，那
么这场悲剧就不会发
生。甚至，如果孩子走
失后，家人能迅速与警
方联系，调动专业的救
援力量寻找，而不是耗
费大量时间自己在海
滩上寻找，或许也还能
为 孩 子 争 取 一 线 生
机。但是，几乎在每一
个关键时刻，这个家庭
都没有做出最合适的
选择。

孩子是何其脆弱
无辜的小生命，监护人
一时的常识缺乏，侥幸
大意，给孩子带来的或
许就是难以挽回的伤
害。我们当然不应该
鼓励无根据的“阴谋
论”、过度地揣测，更应
杜绝网暴可能带来的
二次伤害，但的确应该
以此事为教训，更加正
视和重视监护人在儿
童安全中所扮演的至
关重要的角色，所应该
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
任。

其实，大家反复地
追问事件的细节，反复
地强调父母的责任，并
不是真的希望这个家
庭再继续遭受创伤，而
是真心希望每一个孩
子都能得到最好的爱
和保护。也希望这一
事件能够让更多人意
识到，“带孩子”真的是
一件不能有一丝马虎
的事情，所有人都要加
倍用心地关注儿童安
全，守护儿童安全，让
这样惨痛的人间悲剧
永远别再上演。

愿这样的惨剧

不再重演
□屈旌


